墳 墓 起 掘 申 請 書  （起掘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
為申請人           之先           埋葬於第   公墓之起掘證明，請貴所核發，實感德便。（本鎮第1、3、5、16、18公墓為禁葬區不得埋葬，不得起建墓厝，並依殯葬條例相關規定辦理，特此切結。）
此     致

恆春鎮公所
申  請 人 ：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